ERTEEBIEIEMNESE
114+ & %5 5% 70052

BB R A
wERAL i

FABEPRRATE ST HENER TRAGFRE S IR
THABERBEFIERBAFRBTRAHEL A4 (FF114
6 7 12P B AT 11450 % 135F % 1149011335523 ) &P &
EIRNENER A & L

a0 =

BB RS T o
mod

— CEPRRL v I OEP BRI (TS
) FlRbR e L el TR RETAG TR AR 27

N iR 7%?' ERLARM S pTY IR I AL 2
R EF2 e XA el 28 v++li B AFEEHEE &R
TRAEN R TR FT07 (9638 L 4240%%0] ~ 23 »
THALCAZ) > RS R RIEAFLIEG? (9THR L 2273 %501
34 THBIZBA) -~ F4x4r 2 150 (9730 1 227054551 1
20 THCL~C2)» £33 2847 2 15p » S A AHNGFT AR - X
A2 fSEFEERL]ADE o AR E128(9TER S F R
524152 > T HDI) ~ 13# (98# & 5 F F %4045 > T £D2) -
TE2Y (97& & ¥ (53 %2738 > THD3) ~3&47 (98=#
Boe b F 548350 THDD ~62 (97# & 7 F 5 9685 -
THDS) o Fid B ARRIIE R EF HA855LE T RAFT T
HE119#6 " éf»sr FHFFHE2ELY 2 15p > X321 10
PIDP FRES T AR c EXANAKDNEITER/AGTT 0 B E
ErR101# %5 528158 2 (T HEF D)L W53 2o
#- (A®)18# ~ "4 = (Be)3#6* ~ & =(Ce)8% » =

%— 7



g

PHERLRA DR A LRI E
A% 2 it P (A1~A2)~1 #6
L g2 3 (C1 ~C22D1E2DH)2 J= 3 3 -
BlIER T L5208 » £ 4§ § ¥
S NEE N R IRt
?“1’ﬁiﬂ““%i$$jdﬁ > % B
- E "ﬁﬁiﬁﬁi% ¥ %
Aﬁfgﬁx/’,\%‘*ﬁb»?'ll‘@l T12p B AT IARE
= 135% % 114901133555 3 (T 75‘&- T2 ) BB > L HP
BREF

Fehch H 2 AR LA FELHET A N 2R S
A A P RS A AR (Y AT AR

B g 0 wzARp PR, S 0 E 2 B o FlTURR
7 7 Aa e Xz 24 o A EXFETE
RPlzZdadk 25 BT E%

\:1

-~
%fr

T N S N AT R S SN ETE Y
»’y@{ﬁmvwgg S g gE s A B RRY G F I
PARE ZFRNEA o FAEERE R 2E{IE > A G YRR
NEMNL R H > 2R RFAEEF AR TS 240
QY Rt SR EARC K e AL ﬁ} I & XY N
’&%’%h—if - LT H R R TR

-~ EFEERP] R AR(BR B ER)BRIT2 - BfF o

3 TEBL G FREAAELERET,  BhBER
AR Sl 4t|/»¢a T E TR TS r&ﬁf’*\
T'_ iﬂljﬁpﬁr’ "::: 9 ?/E‘ﬂ zu:i@%\‘ﬂ %i{g: @7\‘:“‘—;@: R z‘:yr,l;;lj,_),?r'

/“‘ w e }_y\
(B
)

F
"EEEAARE 2GR B AR e
VAR L SRS £ 3 S N EES S SR RS



%ﬁi’éﬁﬁ% ﬁﬁ\@ﬁﬂk;éﬁ—

%zﬁm%azﬂ@@ﬂ»

P y B 4
XF o PEEHES SAILN IR TRA S BEET IR
m

7@ Rk A 2 rﬁ{ﬁkf‘}%ﬁ“ ol 2 72T 85
2 w2028 /2R o RAREAP o~ THR Z@® G § 057
g LFRET > S RRBRERZ 25X 1E 0 A F ¥ TURR
CEIERVS SRS F i AR & SR e L AR SR ROKF
o AP @ BERE L FFEZ A 2 EP LT/
A2 R IEFER AT H AR AR AP ZES &2 RP
Brrdo Bl ()G R EE S )2 FOFEE S e e B 2
TR -0 FIRRFIZRABHI FEED R EH /NG
SRRl U= ENCHREE SR & Rl FEREH) N3 M E g
F RS e BRI AL 4 @308 2 1 T
PE A5k H500E F 1A TR P 0 B S
@ﬁg..a%ig<*zgﬁaﬁwm%&ﬂﬂ%ww&aawg.
F2 /PEALED (TEHES AR ) 0@
@ﬁﬁéﬂiﬁﬁf’Tﬁﬁﬂﬂﬁﬁﬁéﬂﬁéﬁamﬁ
RAA G fIEHA R TR (FEED) > 28 S8 2 m
ZRREA . ERERL G P ARG A 8T L IR
¥ (FERID) > B adhs £ - 73 LR A2 )2
Pl @ BEFE AT A B E g B2 1w fFa)2
#0005 % 195 3 BBl 30 48 2 rw T Jo ek F B 5 R R T



;1| ““«
*

FRIMAARY 2 FREA),
|5 A BiE R A £
BASFETRT 0 EERATRZNREREFE REFHR

AR RE, - YT

R HALR

,]—\F\
F%EUL—%,LBJ@];}B 2B E(EBFERIY FR ST

%1271
ERAN )

SERE

BAER TR g 2R) e

L]

\
‘E"_"I
=
é:“{t
L (Y

w
’?
"3\\-
%ﬁ
&

o
2
(‘F‘}
=
)\4_

w T3
-
=
| —
-

4
-*g_\
Y

%3:}%» ES
377
iF %
B 7

(5 % ¢

2P @ ““i&ﬁd «LJ B AT R
2 R ERb ko R F2RI4ER -
1662 %\ S AN S RS A E S
2 el 23S - R A BR LA

iﬁms FIl14# B - 4F 5166250 ~ 5 1271504 2
PEFELHL A rﬁ%'li“r‘ﬁ’

¥ drg ﬁﬁﬁxfr‘ﬁ,azls—gﬂ (“Pp ) Ak TR
’ &3%;‘%&@9 %'J'"i%l";lﬁ* AL ) 2 ﬁiﬁt Sk

(Frg L2 A p) > TE 24 - <A‘E>

Flilgre p gy "94#£97 12p 5 > H @ L Tt 4
b B2 PR B2EI2E] IE ¢944-£3’3 10p 2
it E A P A X AR P 94#E QY 12 w0 @
LI FE A e B 2 & b s s - (Bae)#rs|5 B 2



PHEFEF(FHFS - LD FR S p E ) 23 d
002007 00p 2953 "8 P2 > a'fik — %Kil #i7
2o & R XA e (9459 P 12p )2 Tie ) a1 o & = (C
)3 B2 e R pER P A5 E]]Y B m AN
- gl rr 2 F &R A e (9489 P 12p )2 Tis g o
A A el fror 2 & 5B A e (95 100 13p )2
IR SRR R B RGO EIPE R
' L Y2 & 27 ’rwazQyz:’/L%.E')j}Ei\lti;
R R R e Y

=3
A e S L R 3”»’?»”5” J}I‘}w‘ 2% = Mr;u]5 B o> 1 Kﬁ—;‘r&: S5
)

?;
ViR 2 A3 Ko R = ey (2] H-FE P 9 5 96
#£H 1 28P )i AAT FREHNGF m*f' _’éﬁ
=

RA A PP BRE g )2 =d > S BE P )
R Pd B H ) R FIZ fe P EigF T
FIZRLRAIEF - 1d o L2408 doipigd— 2
o2 A (2135 ) 0 F AR T B A L2212 100 (1

Hp ) E 23T 2K 8

’a‘

S5 22E2 7 REA I3 A

Ao s HE £ e R *ﬁx
7 BB

*

BERMI0lE S %4
1358 =8 w4id e o 2101 & 5 FuF %413
BRI (ARE ST )E 2R mdedrd ™ F’io*ﬁ-*ﬁ
F%}?@F&Q*‘%*”’?ﬁﬁ%é”?%xi“fl #‘&??vl]\? £ >

I FEE o RARFHHTEER 0 LM a“lpi‘nxxf?\
T T %ﬁ’*** REFRIELFT S 0 A2 BT HpUIRER TR
o @mt T RBTRELBE TG L, > GhRBET T AR
 § #ﬂﬁ:" &2 HH 73 ,i:”ﬁ%ﬁf%ﬁﬁ‘”;m’g ) W BT Ar
BRETI| A A TRERT > TEARFLHEEZ AN
FEAFLTE AN RAETHAE P A TFFREER
BERSEFEE LD E 0 RIE F A AN LR TR
o o B2 BP R k2 '%M« (B®2 111ER 243 %
156’?&%' it&%ﬁﬁ@) IR A A F AR RE T

P

-]



T2ZRPFANEE ~ Wame P AT E g L TR
SBED o i R ORMER T AR YRR % 5
T B BR2 R o A 0 XAA P REPBRRD g —H2
®d > op v
(o)t =)« gers baF P BR A 9 —(E)23®d > 3 RES A
TEBRIFFEIMEAARE AT o v BT B EAT
TRF > EHerhFr a2 2 a e a2 5E
PPRR LA
A TR G R RIE AR BRI, > B R
SR SR SIS SRS S R ST S §
Mz AT Tk kR lldE B ST F 1271
B it dr A e AAGHEERRT 0 B
BOTRZARERBEREIRF LA RPI R 0l
y g
)

AY

G- F T BRI FHE A S
N e r:m,tagﬁp - F%EJ&P'Z‘ inE
a5 B oo oyt Ei“ﬁ’srgizrrtllll-&)ir#m%%lGGZ%{‘ 1
21153 XL a p Mo

CEA A AR D (PP B2 RS RN WAL B
ook B Y s A EERP L Ztk}*f B2 ﬁizif‘r/a\.f‘ef'_@ > g
2 (A 2B )m e A T (4E )eP@‘é
f’b@ai¢ HE: ﬁ*ﬁiﬁ%ﬁg AT
FoorEmEAALI4E6 4P 5 #LEIPH(114*ié% F %135
BEEP) R AFZe TR AR EREEF 2R
BAFHE AT 3R Fw 168”"“1139013432%&@ 4
(ﬁ&iw%uﬁﬁﬁifﬁﬁ%aﬁﬁﬁJ GRS
,ﬁiﬁx“;‘é 1104 & 5 Fo~ F 5 4895L 4% 2 L2 b FF‘
Bx-%2E2RR2d0d 0 p 7 FEEATEG LR T
£ ARLFOT 69T )L A4 /RG22 2
A EP R SR E FF FT61 BB TH T o
ShoRiRll3E R 5 im-; ¥ 2049542 B w AL T E 5
FALAAEATIRR A B G A REE e 20

b

Nl ‘E\

>h%>

—\

5y
&

X

N~
2
pd

=N

Ha\

"
St
mi



4

¢

EzE feqd- 22 REFSHAGEEFT D EA228

A
4od PRAF TRANFEZBI0p pow Ak D2 ko
)]

2] 450 s B AL s~

(ba

T,
_;z
._\_

T
114 #6 "4 p&EFHRP v 2 RBERZF IR BA M
mﬁﬁﬁlﬁﬂ’Ei%gﬁzﬂ4%+éﬁ3ﬁ’ﬁﬁﬁ
TRt RRARM B AP 2 p RS S AR (Tp
LEGFE AR ) > A AE P R FFP 5 0 H 2 K
gt’ﬁ%uﬁwkﬂ*@%fwdiwﬁﬂjQ?%Mﬁ’fﬁ@.
fSEFMTANZ 5 BRXAAATEME T F228(FT6 P +1
£6 ¢ ++r220&) > BI(1)CI+C2(% 4 = 150 )+(2DI
(12#)+D2(13# )+D3(7T# 2" )+D4(H# 7%3%4" )+Db
(%67 ) (23 436F » & & TH_FA| A
FEFREREZSET A208(FB w22 %0150 i
Z_o b)) o ezt batg P (AL ~A2)+1 #6 * (BIEZB4) 0 &
E20E s EE RER LN FA0E P 0 LR
2 %0 > AT IRl g lF ) > FFE bR B Rl g 2

WL TERRY IR 2 T E -
LR R FFRB| A o

4}

*V

i

2
g0 R A A R e B TAR 2 kGl 0 R EERRT f??{“g'j.
1;}9}% —\‘4 ﬁéﬁv]@_@‘,@y ;\+«f &2 e Bk bt

’ ’]@%‘E l{téﬂ-._}'llgjl]dl"—i‘ﬁ‘:'/‘r ’ 5]‘%'-»)& ﬂJ& ""’Féj‘ik"},@;fr{

R
~
)
=
A
)
e
E:0y
5 (e
>~ M
il
=
A
pp)

kA E R L %486 iF 0 P TAhed 2 o
= EN 115 = 1 ; 6 2
AER e FLHERF P IR
= F MPE
& F R

EMERARR -

= EN 3 115 = 1



Kﬁ»

2!

(M -

=)

$N\R

e
%

=

Y

3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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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00號
聲明異議人  
即受刑人    楊宏偉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執行指揮之命令（同署114 年6 月12日高分檢寅114執聲他135字第1149011335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楊宏偉（下稱受刑人）因認原組合之數罪所定之執行刑有責罰顯不相當之不必要嚴苛及不利益變更原則，自可另為較有利受刑人之更定應執行刑。受刑人所犯1 至8 條案件，首先確定執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定應執行刑6月(96執減更4240編號1、2罪，下稱A1、A2)，然後再接續執行1年6月(97執減更2273編號1至4，下稱B1至B4)、續接4月又15日(97執減更2270編號1至2，下稱C1、C2)，共計2年4月又15日，為首先執行在案。受刑人之後陸續經法院判決5罪，分別為12年(97年度台上字第5241號，下稱D1)、13年(98年度台上字第404號，下稱D2)、7年2月(97年度上更㈡字第273號，下稱D3）、3年4月(98年度台上字第483號，下稱D4)、6月(97年度上訴字第968號，下稱D5)，上述5 罪經本院99年度聲字第485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9年6月，接續執行上述2年4月又15日，共計21年10月15日確定執行在案。經受刑人提出重新定應執行刑，結果經本院101年聲字第281號裁定(下稱E裁定)分別為3 組，附表一(A組)18年、附表二(B組)3年6月、附表三(C組)8月，共計22年2 月，顯然處罰過苛，悖離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且違背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㈡受刑人主張應以數罪刑中最先確定之日為基準，以上述6 月(A1、A2)、1 年6 月(B1至B4)為一組，其餘之罪(C1、C2及D1至D5)之犯罪為一組，依行為時之刑法第51條規定上限為20年，受刑人最多只會執行22年，受刑人主張「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請求重新定應執行刑，惟受刑人向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檢察官請求向法院重新定刑，竟遭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以民國114 年6 月12日高分檢寅114執聲他135字第1149011335號函(下稱本案函文）拒絕，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二、按數罪併罰之基準日並不容任意擇定，而「應以全部相關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為基準日（即首先判決確定基準日）」，在該基準日劃定範圍內予以併罰之數罪。因定應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判決有同等之效力，不僅同受憲法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拘束，且有禁止雙重危險暨不利益變更原則之適用，自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併合處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判實質確定力之拘束，並確保裁判之終局性，不得就已確定裁判並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就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否則即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此為本院(最高法院)最近之統一見解。至所謂「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係指透過現有裁定及定刑情形加以計算，即可獲得較原定刑結果「顯然為低」之刑期而言，若須再經過裁量或精密之計算，即與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有間。檢察官在無上揭例外之情形下，就受刑人所為重定應執行刑之請求予以否准，於法無違，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662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按不論係初定應執行刑，抑或更定應執行刑，其實體法之依據及標準，均為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之規定，上開「數罪併罰」規定所稱「裁判確定（前）」之「裁判」，係指所犯數罪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而言，該裁判之確定日期並為決定數罪所處之刑得否列入併合處罰範圍之基準日，亦即其他各罪之犯罪日期必須在該基準日之前始得併合處罰，並據以劃分其定應執行刑群組範圍，而由法院以裁判酌定其應執行之刑。此與於裁判確定基準日之「後」復犯他罪經判決確定，除有另符合數罪併罰規定者，仍得依前開方式處理外，否則即應分別或接續予以執行而累加處罰之「數罪累罰」事例有異，司法院釋字第98號及第202號解釋意旨闡釋甚明。又「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之概括事例既係依法律解釋方法續造而例外創設，則其內涵自應參照其他列舉之情形、法律明定定應執行刑之規定從嚴解釋，謹守功能最適分配原則之權力分立原則界限。準此：㈠倘係得併合處罰之實質競合數罪所處刑罰之全部或一部，因偶然因素致分屬不同組合而未合併定應執行刑，且合計刑期接續執行，甚至已超過刑法第51條第5款但書所規定多數有期徒刑所定應執行之刑期不得逾30年之上限時，依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之規定，於不變動全部相關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之定應執行刑基準日（即絕對最早判決確定基準日），而得併合處罰之前提下，存有就其中部分宣告刑拆分重組出對受刑人較有利併罰刑度之可能（條件I），且曾經裁判確定之應執行刑，呈現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而過苛之特殊情形者（條件II），應認屬於前揭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限制之例外，而准許重新拆分組合以更定其應執行刑，以回歸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關於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規定之宗旨。㈡所謂「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應以已確定裁定所定應執行刑為基礎，依條件I拆分重組罪刑後，在未為裁量前提下，直接所致之刑度變動與原接續執行之刑度相互比較，並以其「差距相當顯著」，一望即知，客觀上責罰並不相當為必要。倘就拆分重組後之罪刑組合，再以一己主觀之觀點預期重新裁量、酌定而可能再獲恤刑之刑度為比較基準，既非客觀，亦已涉裁量，均無從認已該當「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之要件(最高法院114 年度台抗字第1271 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院之判斷:
　㈠受刑人上開主張E 裁定所定應執行刑之各罪中並無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之情事，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證，則E裁定之定刑結果既已確定，且未經非常上訴、再審程序等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之情狀，依上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662 號裁定意旨，受刑人自不得就已確定裁判並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就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
　㈡參酌上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662號、第1271號裁定意旨，數罪併罰之基準日並不容任意擇定，而「應以全部相關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為基準日（即首先判決確定基準日）」，在該基準日劃定範圍內予以併罰之數罪，並據以劃分其定應執行刑群組範圍，是數罪併罰定應執行之刑，既有上揭法定基準可循，自無從任受刑人恣意擇定首先確定判決之基準日，再任意拆分重組後聲請定刑。是受刑人於E 裁定中所犯各罪，應以全部相關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為基準日（即首先判決確定基準日），即E 裁定附表一(A組)編號1 判決確定日期「94年9月12日」，其中除E 裁定附表一所列5 罪之犯罪時間，均在92年1月1日至94年3月10日之間，即前述絕對最早判決確定基準日94年9月12日以前，而符合裁判確定前犯數罪之要件外，附表二(B組)所列5 罪之犯罪時間(若持續一段期間則以最後犯罪日期觀之)，均發生於00年00月00日至95年3 月8 日之間，在附表一編號1 所示之毒品罪判決確定(94年9 月12日)之「後」所犯，附表三(C組)所列3 罪之犯罪時間，均發生於95年11月間，均在附表一編號1 所示之毒品罪判決確定(94年9 月12日)之「後」，亦在附表二編號1 所示之毒品罪判決確定(95年10月13日)之「後」，均核與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即數罪併罰)規定關於裁判確定「前」犯數罪之要件不符，而依法不得就E裁定附表一至三之全部案件一併定刑，且附表二、三所示各罪亦不得一併定刑，則檢察官就附表二所列5 罪，以附表二編號1 (判決確定日期為95年10月13日)為基礎另行定應執行刑，另就附表三所列3 罪，以附表三編號1 (判決確定日期為96年5 月28日)為基礎另行定應執行刑，經核自均無違誤。
　㈢受刑人雖以上述聲明異議意旨㈠之理由，指摘E 裁定處罰過苛，悖離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且違背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等語。惟查，受刑人曾以其所犯附表一、二、三所示之刑(共13罪)，重新裁定前應執行刑合計21年10月(15日)，E 裁定重新裁定後合計則為22年2 月，顯不利於受刑人，而對E 裁定提出抗告，然經最高法院以101年台抗字第413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此有最高法院以101年台抗字第413號裁定(本院卷第85頁)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又按執行機關對於審判機關所為之裁判，並無審查內容之權，故裁判是否違法，並非執行機關所得過問，是聲明異議之對象，應係檢察官之執行指揮行為，而非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行之裁判，故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檢察官如依確定判決、裁定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至於原確定判決、裁定，是否有認定事實錯誤或違背法令之不當，應循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以資救濟，尚無對之聲明異議之餘地（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抗字第156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受刑人若主觀上仍認E 裁定所定之應執行刑過重、對該確定裁定是否違法有所爭執，衡諸上開說明，應循上述特別救濟程序以資救濟，尚無對本案函文聲明異議之餘地，從而，受刑人上開聲明異議意旨㈠之理由，自非可採。
　㈣受刑人雖以上述聲明異議意旨㈡之理由，主張E裁定有「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向檢察官聲請重新定應執行刑，並據此指摘本案函文不當而向本院提出本案聲明異議。惟查:
　1.所謂「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係指透過現有裁定及定刑情形加以計算，即可獲得較原定刑結果「顯然為低之刑期」而言，即依上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271號裁定所述條件I拆分重組罪刑後，在未為裁量前提下，直接所致之刑度變動與原接續執行之刑度相互比較，並以其「差距相當顯著」，一望即知，客觀上責罰並不相當為必要，若不符合上述情形，即與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有間，此觀上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662號、第1271號裁定意旨自明。
　2.受刑人於本案函文作成時所主張之定刑方式，僅稱:以聲請人所犯諸罪中，首先確定日為基準下將各罪拆分組合，即有2 種(A 組、B 組)而已，本院裁定(指E 裁定)卻分為3 組裁定，已過度評價，致客觀上有責罰不相當，聲請重新定刑等語，此觀受刑人114年6月4日聲請狀自明(114執聲他字第135號影卷內)。則本案函文以下列理由: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前以高分檢寅113執聲他168字第1139013432號函否准(該函說明略以:上開裁定已就數罪定應執行刑確定，並無上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所稱之例外情形，應受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拘束，自不得再重新聲請定應執行刑等語，本院卷第67、69頁)受刑人定應執行刑之聲請，且之後受刑人聲明異議，經本院113年聲字第761 號裁定駁回，復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2049號抗告駁回確定等語，否准受刑人重新定應執行刑之聲請，經核尚無違誤。至於受刑人於上述聲明異議意旨㈡之理由所述定刑方式，前未於114 年6 月4 日聲請狀中向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時明確記載並提出，且本院經核受刑人所述分拆方式，與前述「應以全部相關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為基準日（即首先判決確定基準日），在該基準日劃定範圍內予以併罰之數罪，並據以劃分其定應執行刑群組範圍」已非相符，且重組後重新定刑之結果，依受刑人所自陳為至多22年(即6 月＋1年6 月＋上限20年)，則以⑴C1＋C2(曾定4月又15日)＋⑵D1(12年)＋D2(13年)＋D3(7年2月)＋D4(槍砲案3年4月)＋D5(槍砲案6月)，上述⑴⑵合計已逾36年，合併定執行刑在不另經裁量減輕之結果下為20年(即修正前刑法第51條第5 款之上限)，加計上述6 月(A1、A2)＋1 年6 月(B1至B4)，合計共22年，相較於E 裁定原合計之執行刑22年2 月，差距僅2 月，亦非「差距相當顯著」，衡諸上述最高法院意旨之說明，尚難認有「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之情，亦即無前述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特殊例外情形。
　㈤至於E 裁定附表一至三應接續執行合計有期徒刑22年2 月乙節，亦屬受刑人反覆犯罪所相應之處罰，實難認有何責罰顯不相當或有維護其極重要之公共利益必要之情。則依上述說明，檢察官在無上揭例外之情形下，就受刑人所為重定應執行刑之請求予以否准，於法無違，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是受刑人聲明異議意旨所執理由，指摘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件:(附表一至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00號

聲明異議人  

即受刑人    楊宏偉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執行指揮之命令（同署114 

年6 月12日高分檢寅114執聲他135字第1149011335號函）聲明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楊宏偉（下稱受

    刑人）因認原組合之數罪所定之執行刑有責罰顯不相當之不

    必要嚴苛及不利益變更原則，自可另為較有利受刑人之更定

    應執行刑。受刑人所犯1 至8 條案件，首先確定執行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案件定應執行刑6月(96執減更4240編號1、2罪，

    下稱A1、A2)，然後再接續執行1年6月(97執減更2273編號1

    至4，下稱B1至B4)、續接4月又15日(97執減更2270編號1至2

    ，下稱C1、C2)，共計2年4月又15日，為首先執行在案。受

    刑人之後陸續經法院判決5罪，分別為12年(97年度台上字第

    5241號，下稱D1)、13年(98年度台上字第404號，下稱D2)、

    7年2月(97年度上更㈡字第273號，下稱D3）、3年4月(98年度

    台上字第483號，下稱D4)、6月(97年度上訴字第968號，下

    稱D5)，上述5 罪經本院99年度聲字第485號裁定應執行有期

    徒刑19年6月，接續執行上述2年4月又15日，共計21年10月1

    5日確定執行在案。經受刑人提出重新定應執行刑，結果經

    本院101年聲字第281號裁定(下稱E裁定)分別為3 組，附表

    一(A組)18年、附表二(B組)3年6月、附表三(C組)8月，共計

    22年2 月，顯然處罰過苛，悖離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恤刑

    目的，且違背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㈡受刑人主張應以數罪

    刑中最先確定之日為基準，以上述6 月(A1、A2)、1 年6 月

    (B1至B4)為一組，其餘之罪(C1、C2及D1至D5)之犯罪為一組

    ，依行為時之刑法第51條規定上限為20年，受刑人最多只會

    執行22年，受刑人主張「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

    」，請求重新定應執行刑，惟受刑人向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

    分署檢察官請求向法院重新定刑，竟遭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

    檢察分署檢察官以民國114 年6 月12日高分檢寅114執聲他1

    35字第1149011335號函(下稱本案函文）拒絕，為此聲明異

    議等語。

二、按數罪併罰之基準日並不容任意擇定，而「應以全部相關罪

    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為基準日（即首先判決確定基準日

    ）」，在該基準日劃定範圍內予以併罰之數罪。因定應執行

    刑之裁定，與科刑判決有同等之效力，不僅同受憲法平等原

    則、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拘束，且有禁止雙重危險暨

    不利益變更原則之適用，自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已經

    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併合

    處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

    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

    ，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

    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

    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判實質確定力之拘束，

    並確保裁判之終局性，不得就已確定裁判並定應執行刑之數

    罪，就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否則即屬違反一

    事不再理原則，此為本院(最高法院)最近之統一見解。至所

    謂「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係指透過現有裁

    定及定刑情形加以計算，即可獲得較原定刑結果「顯然為低

    」之刑期而言，若須再經過裁量或精密之計算，即與客觀上

    有「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有間。檢察官在無上揭例外之情

    形下，就受刑人所為重定應執行刑之請求予以否准，於法無

    違，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最

    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662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按不論係

    初定應執行刑，抑或更定應執行刑，其實體法之依據及標準

    ，均為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

    處罰之」之規定，上開「數罪併罰」規定所稱「裁判確定（

    前）」之「裁判」，係指所犯數罪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而

    言，該裁判之確定日期並為決定數罪所處之刑得否列入併合

    處罰範圍之基準日，亦即其他各罪之犯罪日期必須在該基準

    日之前始得併合處罰，並據以劃分其定應執行刑群組範圍，

    而由法院以裁判酌定其應執行之刑。此與於裁判確定基準日

    之「後」復犯他罪經判決確定，除有另符合數罪併罰規定者

    ，仍得依前開方式處理外，否則即應分別或接續予以執行而

    累加處罰之「數罪累罰」事例有異，司法院釋字第98號及第

    202號解釋意旨闡釋甚明。又「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

    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

    之必要」之概括事例既係依法律解釋方法續造而例外創設，

    則其內涵自應參照其他列舉之情形、法律明定定應執行刑之

    規定從嚴解釋，謹守功能最適分配原則之權力分立原則界限

    。準此：㈠倘係得併合處罰之實質競合數罪所處刑罰之全部

    或一部，因偶然因素致分屬不同組合而未合併定應執行刑，

    且合計刑期接續執行，甚至已超過刑法第51條第5款但書所

    規定多數有期徒刑所定應執行之刑期不得逾30年之上限時，

    依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

    之」之規定，於不變動全部相關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之

    定應執行刑基準日（即絕對最早判決確定基準日），而得併

    合處罰之前提下，存有就其中部分宣告刑拆分重組出對受刑

    人較有利併罰刑度之可能（條件I），且曾經裁判確定之應

    執行刑，呈現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而過苛之特殊情形者（

    條件II），應認屬於前揭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限制之例外

    ，而准許重新拆分組合以更定其應執行刑，以回歸刑法第50

    條第1項前段關於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規定之宗旨

    。㈡所謂「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應以

    已確定裁定所定應執行刑為基礎，依條件I拆分重組罪刑後

    ，在未為裁量前提下，直接所致之刑度變動與原接續執行之

    刑度相互比較，並以其「差距相當顯著」，一望即知，客觀

    上責罰並不相當為必要。倘就拆分重組後之罪刑組合，再以

    一己主觀之觀點預期重新裁量、酌定而可能再獲恤刑之刑度

    為比較基準，既非客觀，亦已涉裁量，均無從認已該當「客

    觀上責罰顯不相當」之要件(最高法院114 年度台抗字第127

    1 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院之判斷:

　㈠受刑人上開主張E 裁定所定應執行刑之各罪中並無因非常上

    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

    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之情事，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證

    ，則E裁定之定刑結果既已確定，且未經非常上訴、再審程

    序等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

    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之情狀，依上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

    字第1662 號裁定意旨，受刑人自不得就已確定裁判並定應

    執行刑之數罪，就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

　㈡參酌上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662號、第1271號裁定意

    旨，數罪併罰之基準日並不容任意擇定，而「應以全部相關

    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為基準日（即首先判決確定基準

    日）」，在該基準日劃定範圍內予以併罰之數罪，並據以劃

    分其定應執行刑群組範圍，是數罪併罰定應執行之刑，既有

    上揭法定基準可循，自無從任受刑人恣意擇定首先確定判決

    之基準日，再任意拆分重組後聲請定刑。是受刑人於E 裁定

    中所犯各罪，應以全部相關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為基

    準日（即首先判決確定基準日），即E 裁定附表一(A組)編

    號1 判決確定日期「94年9月12日」，其中除E 裁定附表一

    所列5 罪之犯罪時間，均在92年1月1日至94年3月10日之間

    ，即前述絕對最早判決確定基準日94年9月12日以前，而符

    合裁判確定前犯數罪之要件外，附表二(B組)所列5 罪之犯

    罪時間(若持續一段期間則以最後犯罪日期觀之)，均發生於

    00年00月00日至95年3 月8 日之間，在附表一編號1 所示之

    毒品罪判決確定(94年9 月12日)之「後」所犯，附表三(C組

    )所列3 罪之犯罪時間，均發生於95年11月間，均在附表一

    編號1 所示之毒品罪判決確定(94年9 月12日)之「後」，亦

    在附表二編號1 所示之毒品罪判決確定(95年10月13日)之「

    後」，均核與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即數罪併罰)規定關於

    裁判確定「前」犯數罪之要件不符，而依法不得就E裁定附

    表一至三之全部案件一併定刑，且附表二、三所示各罪亦不

    得一併定刑，則檢察官就附表二所列5 罪，以附表二編號1 

    (判決確定日期為95年10月13日)為基礎另行定應執行刑，另

    就附表三所列3 罪，以附表三編號1 (判決確定日期為96年5

     月28日)為基礎另行定應執行刑，經核自均無違誤。

　㈢受刑人雖以上述聲明異議意旨㈠之理由，指摘E 裁定處罰過

    苛，悖離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且違背禁止不利

    益變更原則等語。惟查，受刑人曾以其所犯附表一、二、三

    所示之刑(共13罪)，重新裁定前應執行刑合計21年10月(15

    日)，E 裁定重新裁定後合計則為22年2 月，顯不利於受刑

    人，而對E 裁定提出抗告，然經最高法院以101年台抗字第4

    13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此有最高法院以101年台抗字第413

    號裁定(本院卷第85頁)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又按執

    行機關對於審判機關所為之裁判，並無審查內容之權，故裁

    判是否違法，並非執行機關所得過問，是聲明異議之對象，

    應係檢察官之執行指揮行為，而非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行之裁

    判，故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官有積極

    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檢察官如

    依確定判決、裁定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行

    方法不當之可言，至於原確定判決、裁定，是否有認定事實

    錯誤或違背法令之不當，應循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以資救濟

    ，尚無對之聲明異議之餘地（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抗字第15

    6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受刑人若主觀上仍認E 裁定所定

    之應執行刑過重、對該確定裁定是否違法有所爭執，衡諸上

    開說明，應循上述特別救濟程序以資救濟，尚無對本案函文

    聲明異議之餘地，從而，受刑人上開聲明異議意旨㈠之理由

    ，自非可採。

　㈣受刑人雖以上述聲明異議意旨㈡之理由，主張E裁定有「客觀

    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向檢察官聲請重新定應執

    行刑，並據此指摘本案函文不當而向本院提出本案聲明異議

    。惟查:

　1.所謂「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係指透過現有

    裁定及定刑情形加以計算，即可獲得較原定刑結果「顯然為

    低之刑期」而言，即依上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271

    號裁定所述條件I拆分重組罪刑後，在未為裁量前提下，直

    接所致之刑度變動與原接續執行之刑度相互比較，並以其「

    差距相當顯著」，一望即知，客觀上責罰並不相當為必要，

    若不符合上述情形，即與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

    有間，此觀上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662號、第1271

    號裁定意旨自明。

　2.受刑人於本案函文作成時所主張之定刑方式，僅稱:以聲請

    人所犯諸罪中，首先確定日為基準下將各罪拆分組合，即有

    2 種(A 組、B 組)而已，本院裁定(指E 裁定)卻分為3 組裁

    定，已過度評價，致客觀上有責罰不相當，聲請重新定刑等

    語，此觀受刑人114年6月4日聲請狀自明(114執聲他字第135

    號影卷內)。則本案函文以下列理由: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

    察分署前以高分檢寅113執聲他168字第1139013432號函否准

    (該函說明略以:上開裁定已就數罪定應執行刑確定，並無上

    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所稱之例外情形，

    應受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拘束，自不得再重新聲請定應執行刑

    等語，本院卷第67、69頁)受刑人定應執行刑之聲請，且之

    後受刑人聲明異議，經本院113年聲字第761 號裁定駁回，

    復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2049號抗告駁回確定等語，

    否准受刑人重新定應執行刑之聲請，經核尚無違誤。至於受

    刑人於上述聲明異議意旨㈡之理由所述定刑方式，前未於11

    4 年6 月4 日聲請狀中向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時明

    確記載並提出，且本院經核受刑人所述分拆方式，與前述「

    應以全部相關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為基準日（即首先

    判決確定基準日），在該基準日劃定範圍內予以併罰之數罪

    ，並據以劃分其定應執行刑群組範圍」已非相符，且重組後

    重新定刑之結果，依受刑人所自陳為至多22年(即6 月＋1年6

     月＋上限20年)，則以⑴C1＋C2(曾定4月又15日)＋⑵D1(12年)＋D

    2(13年)＋D3(7年2月)＋D4(槍砲案3年4月)＋D5(槍砲案6月)，

    上述⑴⑵合計已逾36年，合併定執行刑在不另經裁量減輕之結

    果下為20年(即修正前刑法第51條第5 款之上限)，加計上述

    6 月(A1、A2)＋1 年6 月(B1至B4)，合計共22年，相較於E 

    裁定原合計之執行刑22年2 月，差距僅2 月，亦非「差距相

    當顯著」，衡諸上述最高法院意旨之說明，尚難認有「客觀

    上責罰顯不相當」之情，亦即無前述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特殊

    例外情形。

　㈤至於E 裁定附表一至三應接續執行合計有期徒刑22年2 月乙

    節，亦屬受刑人反覆犯罪所相應之處罰，實難認有何責罰顯

    不相當或有維護其極重要之公共利益必要之情。則依上述說

    明，檢察官在無上揭例外之情形下，就受刑人所為重定應執

    行刑之請求予以否准，於法無違，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

    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是受刑人聲明異議意旨所執理由

    ，指摘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件:(附表一至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00號

聲明異議人  

即受刑人    楊宏偉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執行指揮之命令（同署114 年6 月12日高分檢寅114執聲他135字第1149011335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楊宏偉（下稱受刑人）因認原組合之數罪所定之執行刑有責罰顯不相當之不必要嚴苛及不利益變更原則，自可另為較有利受刑人之更定應執行刑。受刑人所犯1 至8 條案件，首先確定執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定應執行刑6月(96執減更4240編號1、2罪，下稱A1、A2)，然後再接續執行1年6月(97執減更2273編號1至4，下稱B1至B4)、續接4月又15日(97執減更2270編號1至2，下稱C1、C2)，共計2年4月又15日，為首先執行在案。受刑人之後陸續經法院判決5罪，分別為12年(97年度台上字第5241號，下稱D1)、13年(98年度台上字第404號，下稱D2)、7年2月(97年度上更㈡字第273號，下稱D3）、3年4月(98年度台上字第483號，下稱D4)、6月(97年度上訴字第968號，下稱D5)，上述5 罪經本院99年度聲字第485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9年6月，接續執行上述2年4月又15日，共計21年10月15日確定執行在案。經受刑人提出重新定應執行刑，結果經本院101年聲字第281號裁定(下稱E裁定)分別為3 組，附表一(A組)18年、附表二(B組)3年6月、附表三(C組)8月，共計22年2 月，顯然處罰過苛，悖離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且違背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㈡受刑人主張應以數罪刑中最先確定之日為基準，以上述6 月(A1、A2)、1 年6 月(B1至B4)為一組，其餘之罪(C1、C2及D1至D5)之犯罪為一組，依行為時之刑法第51條規定上限為20年，受刑人最多只會執行22年，受刑人主張「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請求重新定應執行刑，惟受刑人向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檢察官請求向法院重新定刑，竟遭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以民國114 年6 月12日高分檢寅114執聲他135字第1149011335號函(下稱本案函文）拒絕，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二、按數罪併罰之基準日並不容任意擇定，而「應以全部相關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為基準日（即首先判決確定基準日）」，在該基準日劃定範圍內予以併罰之數罪。因定應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判決有同等之效力，不僅同受憲法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拘束，且有禁止雙重危險暨不利益變更原則之適用，自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併合處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判實質確定力之拘束，並確保裁判之終局性，不得就已確定裁判並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就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否則即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此為本院(最高法院)最近之統一見解。至所謂「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係指透過現有裁定及定刑情形加以計算，即可獲得較原定刑結果「顯然為低」之刑期而言，若須再經過裁量或精密之計算，即與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有間。檢察官在無上揭例外之情形下，就受刑人所為重定應執行刑之請求予以否准，於法無違，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662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按不論係初定應執行刑，抑或更定應執行刑，其實體法之依據及標準，均為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之規定，上開「數罪併罰」規定所稱「裁判確定（前）」之「裁判」，係指所犯數罪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而言，該裁判之確定日期並為決定數罪所處之刑得否列入併合處罰範圍之基準日，亦即其他各罪之犯罪日期必須在該基準日之前始得併合處罰，並據以劃分其定應執行刑群組範圍，而由法院以裁判酌定其應執行之刑。此與於裁判確定基準日之「後」復犯他罪經判決確定，除有另符合數罪併罰規定者，仍得依前開方式處理外，否則即應分別或接續予以執行而累加處罰之「數罪累罰」事例有異，司法院釋字第98號及第202號解釋意旨闡釋甚明。又「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之概括事例既係依法律解釋方法續造而例外創設，則其內涵自應參照其他列舉之情形、法律明定定應執行刑之規定從嚴解釋，謹守功能最適分配原則之權力分立原則界限。準此：㈠倘係得併合處罰之實質競合數罪所處刑罰之全部或一部，因偶然因素致分屬不同組合而未合併定應執行刑，且合計刑期接續執行，甚至已超過刑法第51條第5款但書所規定多數有期徒刑所定應執行之刑期不得逾30年之上限時，依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之規定，於不變動全部相關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之定應執行刑基準日（即絕對最早判決確定基準日），而得併合處罰之前提下，存有就其中部分宣告刑拆分重組出對受刑人較有利併罰刑度之可能（條件I），且曾經裁判確定之應執行刑，呈現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而過苛之特殊情形者（條件II），應認屬於前揭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限制之例外，而准許重新拆分組合以更定其應執行刑，以回歸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關於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規定之宗旨。㈡所謂「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應以已確定裁定所定應執行刑為基礎，依條件I拆分重組罪刑後，在未為裁量前提下，直接所致之刑度變動與原接續執行之刑度相互比較，並以其「差距相當顯著」，一望即知，客觀上責罰並不相當為必要。倘就拆分重組後之罪刑組合，再以一己主觀之觀點預期重新裁量、酌定而可能再獲恤刑之刑度為比較基準，既非客觀，亦已涉裁量，均無從認已該當「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之要件(最高法院114 年度台抗字第1271 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院之判斷:

　㈠受刑人上開主張E 裁定所定應執行刑之各罪中並無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之情事，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證，則E裁定之定刑結果既已確定，且未經非常上訴、再審程序等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之情狀，依上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662 號裁定意旨，受刑人自不得就已確定裁判並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就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

　㈡參酌上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662號、第1271號裁定意旨，數罪併罰之基準日並不容任意擇定，而「應以全部相關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為基準日（即首先判決確定基準日）」，在該基準日劃定範圍內予以併罰之數罪，並據以劃分其定應執行刑群組範圍，是數罪併罰定應執行之刑，既有上揭法定基準可循，自無從任受刑人恣意擇定首先確定判決之基準日，再任意拆分重組後聲請定刑。是受刑人於E 裁定中所犯各罪，應以全部相關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為基準日（即首先判決確定基準日），即E 裁定附表一(A組)編號1 判決確定日期「94年9月12日」，其中除E 裁定附表一所列5 罪之犯罪時間，均在92年1月1日至94年3月10日之間，即前述絕對最早判決確定基準日94年9月12日以前，而符合裁判確定前犯數罪之要件外，附表二(B組)所列5 罪之犯罪時間(若持續一段期間則以最後犯罪日期觀之)，均發生於00年00月00日至95年3 月8 日之間，在附表一編號1 所示之毒品罪判決確定(94年9 月12日)之「後」所犯，附表三(C組)所列3 罪之犯罪時間，均發生於95年11月間，均在附表一編號1 所示之毒品罪判決確定(94年9 月12日)之「後」，亦在附表二編號1 所示之毒品罪判決確定(95年10月13日)之「後」，均核與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即數罪併罰)規定關於裁判確定「前」犯數罪之要件不符，而依法不得就E裁定附表一至三之全部案件一併定刑，且附表二、三所示各罪亦不得一併定刑，則檢察官就附表二所列5 罪，以附表二編號1 (判決確定日期為95年10月13日)為基礎另行定應執行刑，另就附表三所列3 罪，以附表三編號1 (判決確定日期為96年5 月28日)為基礎另行定應執行刑，經核自均無違誤。

　㈢受刑人雖以上述聲明異議意旨㈠之理由，指摘E 裁定處罰過苛，悖離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且違背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等語。惟查，受刑人曾以其所犯附表一、二、三所示之刑(共13罪)，重新裁定前應執行刑合計21年10月(15日)，E 裁定重新裁定後合計則為22年2 月，顯不利於受刑人，而對E 裁定提出抗告，然經最高法院以101年台抗字第413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此有最高法院以101年台抗字第413號裁定(本院卷第85頁)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又按執行機關對於審判機關所為之裁判，並無審查內容之權，故裁判是否違法，並非執行機關所得過問，是聲明異議之對象，應係檢察官之執行指揮行為，而非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行之裁判，故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檢察官如依確定判決、裁定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至於原確定判決、裁定，是否有認定事實錯誤或違背法令之不當，應循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以資救濟，尚無對之聲明異議之餘地（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抗字第156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受刑人若主觀上仍認E 裁定所定之應執行刑過重、對該確定裁定是否違法有所爭執，衡諸上開說明，應循上述特別救濟程序以資救濟，尚無對本案函文聲明異議之餘地，從而，受刑人上開聲明異議意旨㈠之理由，自非可採。

　㈣受刑人雖以上述聲明異議意旨㈡之理由，主張E裁定有「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向檢察官聲請重新定應執行刑，並據此指摘本案函文不當而向本院提出本案聲明異議。惟查:

　1.所謂「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係指透過現有裁定及定刑情形加以計算，即可獲得較原定刑結果「顯然為低之刑期」而言，即依上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271號裁定所述條件I拆分重組罪刑後，在未為裁量前提下，直接所致之刑度變動與原接續執行之刑度相互比較，並以其「差距相當顯著」，一望即知，客觀上責罰並不相當為必要，若不符合上述情形，即與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有間，此觀上述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662號、第1271號裁定意旨自明。

　2.受刑人於本案函文作成時所主張之定刑方式，僅稱:以聲請人所犯諸罪中，首先確定日為基準下將各罪拆分組合，即有2 種(A 組、B 組)而已，本院裁定(指E 裁定)卻分為3 組裁定，已過度評價，致客觀上有責罰不相當，聲請重新定刑等語，此觀受刑人114年6月4日聲請狀自明(114執聲他字第135號影卷內)。則本案函文以下列理由: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前以高分檢寅113執聲他168字第1139013432號函否准(該函說明略以:上開裁定已就數罪定應執行刑確定，並無上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所稱之例外情形，應受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拘束，自不得再重新聲請定應執行刑等語，本院卷第67、69頁)受刑人定應執行刑之聲請，且之後受刑人聲明異議，經本院113年聲字第761 號裁定駁回，復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2049號抗告駁回確定等語，否准受刑人重新定應執行刑之聲請，經核尚無違誤。至於受刑人於上述聲明異議意旨㈡之理由所述定刑方式，前未於114 年6 月4 日聲請狀中向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時明確記載並提出，且本院經核受刑人所述分拆方式，與前述「應以全部相關罪刑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者為基準日（即首先判決確定基準日），在該基準日劃定範圍內予以併罰之數罪，並據以劃分其定應執行刑群組範圍」已非相符，且重組後重新定刑之結果，依受刑人所自陳為至多22年(即6 月＋1年6 月＋上限20年)，則以⑴C1＋C2(曾定4月又15日)＋⑵D1(12年)＋D2(13年)＋D3(7年2月)＋D4(槍砲案3年4月)＋D5(槍砲案6月)，上述⑴⑵合計已逾36年，合併定執行刑在不另經裁量減輕之結果下為20年(即修正前刑法第51條第5 款之上限)，加計上述6 月(A1、A2)＋1 年6 月(B1至B4)，合計共22年，相較於E 裁定原合計之執行刑22年2 月，差距僅2 月，亦非「差距相當顯著」，衡諸上述最高法院意旨之說明，尚難認有「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之情，亦即無前述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特殊例外情形。

　㈤至於E 裁定附表一至三應接續執行合計有期徒刑22年2 月乙節，亦屬受刑人反覆犯罪所相應之處罰，實難認有何責罰顯不相當或有維護其極重要之公共利益必要之情。則依上述說明，檢察官在無上揭例外之情形下，就受刑人所為重定應執行刑之請求予以否准，於法無違，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是受刑人聲明異議意旨所執理由，指摘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件:(附表一至三)



